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0-15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明州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明州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03300KB20A76MDE），公司为宁波银行明州支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

宁波雨虹防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雨虹”）之间签订的一系列授信业

务合同（即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000万元。宁波雨虹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向

公司转让其具有合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

公司”）与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鄞州

农商行百丈支行”）签署了《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编号：81018020207003928），

上海技术公司为宁波鄞州农商行百丈支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宁波雨虹之间主合

同项下产生的所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各笔融资债务清偿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宁

波雨虹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上海技术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向上海

技术公司转让其具有合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上海技术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与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穿

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鄞州农商行宁穿支行”）签署了《最高额担保合同》（合



  

同编号：81019020207005228），上海技术公司为宁波鄞州农商行宁穿支行与公

司下游经销商浙江雨晴防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雨晴”）之间主合同

项下产生的所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各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浙江

雨晴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上海技术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以其财产

进行抵押/质押或向上海技术公司转让其具有合格凭证的债权的形式为上海技术

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 5

月 15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

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 50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16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对外担保公告》（公告

编号：2020-043）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 920万元，因此，下

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99,08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 3,920万元，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为 496,080 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0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

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 6,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月 8

日、2020年 12月 2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41）、《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42）及《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153）。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

余额为 0万元，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6,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

金额为 6,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宁波雨虹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6年 5月 23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海川路 136号 1幢、2幢部分； 

3、法定代表人：贺来运； 

4、注册资本：1,8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五金产品制造；

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设计；文

物保护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贺运来持股比例为 100%。宁波雨虹与东方雨虹不

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宁波雨虹资产总额 178,080,859.05元、负债总额

121,562,548.94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56,518,310.11 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818,304.93元、利润总额 14,105,573.96 元、净利润

10,579,180.46元（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宁波雨虹资产总额 169,147,379.29 元，负债总额

107,738,236.48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61,409,142.81 元，

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2,387,707.87 元，利润总额 6,521,110.27 元，

净利润 4,890,832.70 元（2020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宁波雨虹最新的企业

信用等级为 A。 

8、宁波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名称：浙江雨晴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 2月 11日； 

2、注册地址：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 134 号 5幢 208室； 

3、法定代表人：李中军； 

4、注册资本：1,199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

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李中军持股比例为 89%，股东杨喜莲持股比例为

11%。浙江雨晴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浙江雨晴资产总额 120,319,501.03元、负债总额

72,482,877.91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47,836,623.12 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40,792,084.82元、利润总额 16,008,918.52 元、净利润

12,474,652.54元（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浙江雨晴资产总额 173,470,277.83 元，负债总额

99,776,806.60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73,693,471.23 元，

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62,138,828.02元，利润总额 34,475,797.48元，



  

净利润 25,856,848.11 元（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浙江雨晴最新的企

业信用等级为 A。 

8、浙江雨晴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宁波银行明州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州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别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

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

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 

最高债权限额为等值人民币叁仟万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

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

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二）上海技术公司与宁波鄞州农商行百丈支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债权人：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 

保证人：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所有

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债权限额为本合同

约定的最高贷款限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

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保证人同意为债权人向债务人在融资期间内所有融资债权提供的最高额担

保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

金、利息（包括罚息、复息等）、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等其他合理费用。 

如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

债权人（抵押权人/质权人）受到损失的或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抵

押权人/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三）上海技术公司与宁波鄞州农商行宁穿支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债权人：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穿支行 

保证人：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所有

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债权限额为本合同



  

约定的最高贷款限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

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保证人同意为债权人向债务人在融资期间内所有融资债权提供的最高额担

保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

金、利息（包括罚息、复息等）、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等其他合理费用。 

如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

债权人（抵押权人/质权人）受到损失的或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抵

押权人/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

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本次对下游经销商

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采取了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有的资

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且本次被担保

的两家下游经销商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整体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00,823.19 万元，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9,903.19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52%，占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6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

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20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0.09%，占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08%。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209,823.19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54%，占公司 2020

年 6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47%。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99,903.19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52%，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比例为 16.6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 9,920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2%，占

公司 2020 年 6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8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宁波银行明州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宁波雨虹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3、上海技术公司与宁波鄞州农商行百丈支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4、上海技术公司与宁波雨虹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5、上海技术公司与宁波鄞州农商行宁穿支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6、上海技术公司与浙江雨晴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7、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8、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9、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10、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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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成立日期：2006年5月23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海川路136号1幢、2幢部分；
	3、法定代表人：贺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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